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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生福利部 函
地址：11558 台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6段

488號

聯絡人：康靖華

聯絡電話：(02)8590-7277

傳真：(02)8590-7075

電子郵件：md1004@mohw.gov.tw

受文者：金門縣衛生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4月13日

發文字號：衛部中字第1090010936A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公告影本1份 (A21000000I_1090010936AA_doc2_1_Attach1.pdf)

主旨：檢送本部註銷「“東陽”益母草散（衛署藥製字第051395

號）」等6件藥品許可證公告影本1份，請查照。

正本：東陽製藥股份有限公司、地方政府衛生局、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中

華民國藥師公會全國聯合會

副本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A21090005871

■■■■■■藥物食品檢驗科■■■■■■■109/04/13 15:18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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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生福利部 函
地址：11558 台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6段

488號

聯絡人：林吟霙

聯絡電話：(02)8590-7289

傳真：(02)8590-7075

電子郵件：cmyinying@mohw.gov.tw

受文者：金門縣衛生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4月16日

發文字號：衛部中字第1091800210A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公告影本1份 (A21000000I_1091800210AA_doc2_1_Attach1.pdf)

主旨：檢送本部註銷「“仙峰”仙峰痛膏(衛署成製字第015328

號)」藥品許可證公告影本1份（附件），請查照。

正本：仙峰藥品有限公司、華昌製藥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、地方政府衛生局、中華民

國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中華民國藥師公會全國聯合會

副本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A21090006152

■■■■■■藥物食品檢驗科■■■■■■■109/04/16 15:49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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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竹縣政府衛生局 函
地址：302新竹縣竹北市光明七街1號

承辦人：傅娟惠

電話：03-5518160分機231

傳真：03-5510665

電子信箱：1000132@hchg.gov.tw

受文者：金門縣衛生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4月8日

發文字號：新縣衛食藥字第1095003864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109AG01832_a21020000i109600528600_di (109AG01832_1_08152608971.pdf)

主旨：有關健亞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「栓暢膜衣錠75毫克」

(衛署藥製字第049967號)許可證適應症、仿單、標籤、外

盒變更一案(案號：1096005286)，請轉知所屬會員知悉，

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衛生福利部109年4月7日衛授食字第1096005286號函辦

理。

二、旨揭藥品許可證變更適應症;變更為：Clopidogrel適用於

粥狀動脈栓塞事件的次級預防於下列病患： 降低近期發生

中風、心肌梗塞或周邊動脈血管疾病的粥狀動脈硬化病人

之粥狀動脈栓塞事件(如:心肌梗塞、中風或其他因血管病

變引起的死亡)的發生。與ASPIRIN併用降低非ST段上升之

急性冠心症(不穩定性心絞痛和非Q波型心肌梗塞)病人（包

括經皮冠狀動脈介入性治療後放置支架的患者）之粥狀動

脈栓塞事件。與ASPIRIN併用可用於以內科治療的ST段上升

之急性心肌梗塞病人。不適合接受Vitamin K antagonists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3

A21090005586

■■■■■■藥物食品檢驗科■■■■■■■109/04/08 16:00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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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 頁，共 2 頁

的心房纖維顫動患者，併有至少一個發生血管事件危險因

子，且屬於出血危險性低者，可與ASPIRIN併用以預防粥狀

動脈栓塞及血栓栓塞事件，包括中風。

三、為保障民眾用藥安全，依藥事法第80條及同法施行細則第

37條規定，請轉知所屬會員配合廠商辦理旨揭產品回收驗

章相關事宜。

四、副本抄送各縣市衛生局，請協助輔導貴轄機構業者倘有陳

列販售旨揭藥品，應配合回收驗章作業。

五、檢附原函影本1份1份。

正本：新竹縣醫師公會、新竹縣藥師公會、新竹縣藥劑生公會、新竹縣西藥商業同業公

會

副本：各縣市衛生局、本局食品藥物科(均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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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頁，共 2 頁

新北市政府衛生局 函
地址：22006新北市板橋區英士路192之1

號3樓

承辦人：李家銘

電話：(02)22577155 分機2352

傳真：(02)22536548

電子信箱：AH4107@ntpc.gov.tw

受文者：金門縣衛生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4月9日

發文字號：新北衛食字第1090578142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寰碩數碼股份有限公司持有「寰碩搏益健心電圖傳輸

器」」(衛部醫器製字第004890號)等醫療器材許可證，業

經衛生福利部公告註銷一案，請依說明段辦理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衛生福利部109年3月27日衛授食字第1096007320號及

衛授食字第1096007322號函辦理。

二、案係寰碩數碼股份有限公司持有「寰碩搏益健心電圖傳輸

器」」(衛部醫器製字第004890號)及「寰碩搏益健心電圖

分析系統」（衛部醫器製字第004891號）醫療器材許可

證，業經衛生福利部分別以109年3月27日衛授食字第

1091602263號及衛授食字第1091602266號公告註銷。

三、為確保民眾用藥權益，旨揭公司應依藥事法第80條及同法

施行細則第37條規定辦理藥品回收事宜，請轉知所屬會員

配合該公司辦理相關作業。

四、副本抄送各縣市衛生局，請輔導貴轄機構業者倘有陳列販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6

A21090005623

■■■■■■藥物食品檢驗科■■■■■■■109/04/09 10:21

■■■■■■■無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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售旨揭醫療器材，應配合旨揭公司回收驗章作業。

正本：社團法人新北市醫師公會、新北市藥師公會、新北市藥劑生公會、新北市西藥商

業同業公會、新北市醫療器材商業同業公會、新北市商業會

副本：臺北市政府衛生局、金門縣衛生局、宜蘭縣政府衛生局、新竹縣政府衛生局、苗

栗縣政府衛生局、彰化縣衛生局、南投縣政府衛生局、雲林縣衛生局、嘉義縣衛

生局、屏東縣政府衛生局、臺東縣衛生局、花蓮縣衛生局、澎湖縣政府衛生局、

基隆市衛生局、新竹市衛生局、嘉義市政府衛生局、桃園市政府衛生局、臺中市

政府衛生局、臺南市政府衛生局、高雄市政府衛生局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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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函
地址：80276高雄市苓雅區凱旋二路132之

1號

承辦單位：藥政科

承辦人：蘇雅玲

電話：(07)7134000 #6232

傳真：(07)7229974

電子信箱：vs235@kcg.gov.tw

受文者：金門縣衛生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4月10日

發文字號：高市衛藥字第1093290880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公告註銷影本1份(請至http://odm.kcg.gov.tw:80/tbpg/public

/AttachDownload.jsp下載)

主旨：有關恒海貿易股份有限公司持有之「利度卡因」(衛部藥

輸字第026192號)及「鹽酸利度卡因」(衛部藥輸字第

026234號)等2張藥品許可證(原料藥)業經公告註銷一案，

請依說明段辦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衛生福利部109年4月9日衛授食字第1091403052號函辦

理。

二、旨揭公司持有之旨揭2張藥品許可證(原料藥)，因屆期未申

請展延，業經衛生福利部於109年4月1日以衛授食字第

1091403047號公告註銷在案。

三、為確保民眾用藥權益，請轉知所屬會員依公告事項辦理，

並需回收驗章者，請配合藥品許可證持有者之藥商依藥事

法第80條及同法施行細則第37條規定辦理。

四、副本抄送各縣市衛生局，請輔導貴轄機構業者配合旨揭公

司回收驗章作業，以維護民眾用藥安全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0

A21090005772

■■■■■■藥物食品檢驗科■■■■■■■109/04/10 17:23

■■■■■■■無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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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 頁，共 2 頁

正本：社團法人高雄市藥師公會、社團法人高雄市第一藥師公會、高雄市藥劑生公會、

高雄市新高雄藥劑生公會、高雄市西藥商業同業公會、高雄市新西藥商業同業公

會

副本：臺北市政府衛生局、新北市政府衛生局、桃園市政府衛生局、臺中市政府衛生

局、臺南市政府衛生局、宜蘭縣政府衛生局、基隆市衛生局、新竹縣政府衛生

局、新竹市衛生局、苗栗縣政府衛生局、彰化縣衛生局、雲林縣衛生局、嘉義縣

衛生局、嘉義市政府衛生局、屏東縣政府衛生局、花蓮縣衛生局、臺東縣衛生

局、金門縣衛生局、澎湖縣政府衛生局、南投縣政府衛生局、連江縣衛生福利

局、本局藥政科

37


